厦门市会计从业资格证报考须知

根据《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26号）、《福建省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实施办法》（闽财会〔2005〕57号）的规定，现将2010厦门市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报名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报名时间：2010年7月1日——7月25日

今年实行网上报名，请参照系统操作说明及步骤进行报名，报名须使用简体字版操作系统进行网上报名，并上传1寸免冠彩色照片（必须是证件照）；另若姓名中有生僻字，请按以下模式拆解申报（例：珽字  拆字申报为（王）廷，以2个字申报）。相关信息必须如实填报，若有虚假，错误输入，责任自负。

网上报名48小时后，需再次登录查看报名照片是否通过审核，若未通过请按信息提示重新上传照片。

2、缴交报名费：网上报名成功，请于8月1日——8月15日之内进行缴费，缴费方式为：
（1）网络缴费 在厦门市财政局网站报名系统内，按照指引进行缴费。若网络缴费发生错缴、多缴，请联系持卡银行。在缴费结束后统一核对处理。如需发票，请于8月20日至8月31日内，凭缴款号或本人身份证至市中华会计函授学校现场打印。
 （2）到市中华会计函授学校一楼大厅（故宫路98号）缴交报名费用。报名人员缴费时须携带身份证原件及“厦门市2010年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报名表”。
3、考试科目：《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会计基础》

    选择考试科目时应注意：自毕业之日起至到财政部门申请会计从业资格之日止2年内（含2年），符合规定的报考条件且具备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中专及以上会计类专业（会计学、会计电算化、注册会计师专门化、审计学、财务管理、理财学）学历或学位的人员可免试《会计基础》科目，只需报考《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科目。不符合以上条件的人员须参加《会计基础》、《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2个科目的考试。《会计电算化》为常年考试。凡报考会计从业资格证单科考生报考时所填的毕业日期及办证时所填的毕业日期应与毕业证上日期一致，若有虚假填报，其后果自负。
考试范围：今年我市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出题依据财政部办公厅印发的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大纲（财办会［2009］10号），其中《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科目含有《厦门市会计人员条例》相关内容。将不指定参考教材。大纲参见厦门市财政局网站会计之窗。
4、收费标准：按照《福建省物价局关于重新核定会计从业资格和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收费标准问题的复函》（闽价费〔2010〕231号）批准的收费标准收费，报考单科为每人50元、报考双科为每人100元。缴费成功后，考生应自行保留缴款码，并妥善保管，凭缴款码或考生本人身份证打印发票。
5、打印准考证时间：报考人员于11月1日——11月7日登录 http://www.xmcz.gov.cn网站，凭用户名和密码自行打印准考证（要求用白色A4纸打印），并按准考证虚线裁剪整齐，考试时作为进入考场的依据。没有条件打印的，可以到各区财政局会计服务机构免费打印。
6、考试时间和考试地点：具体详见准考证正面。

7、考试成绩查询：

2011年1月11日起①到故宫路98号一楼查询②拨打电信语音电话16880800查询③登录厦门市财政局网站会计之窗查询(网址：http://www.xmcz.gov.cn)。
8、联系电话：2229601 市中华会计函授学校。






